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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区域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

及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提高行政效率，加快建设项目落地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

法〉办法》以及国家、省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等相关

要求，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（以下

简称建设用地调查评估）工作尽量前移，推进和规范我市区域建

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工作，化解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

管控和修复与土地开发进度之间的矛盾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

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区域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工作（以下简

称区域调查评估）是指对全市自由贸易试验区、各类开发区、产

业园区、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（以下统称特定区域）内依法

应当开展建设用地调查评估的地块提前统一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

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。

第三条 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是开展区域调查评估的责任主体

和实施主体，可自行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特定区域内依法应

当开展建设用地调查评估的地块统一开展相关工作，负责建立相

关工作机制，落实相关费用，扎实推进区域调查评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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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市区域调查

评估工作的统筹协调推进，横琴新区生态环境和建设局、市生态

环境局各分局会同横琴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自然资源局各

分局负责对本辖区区域调查评估工作进行监督指导，核实特定区

域内依法应当开展建设用地调查评估的地块。

第五条 区域调查评估应当符合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的有

关法律、法规要求，满足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、

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》、《建设用

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、《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

况调查、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（试行）》（粤

环办〔2020〕67 号）的技术要求。

区域调查评估报告按照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

评估、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》（环办土壤〔2019〕

63 号）、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

关于转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及修

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》、《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珠海市

自然资源局关于做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的

通知》（珠环函〔2020〕83 号）的要求进行评审。

第六条 区域调查评估报告中应明确适用范围、适用情形、污

染物含量是否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，以及是否应纳入建设

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等内容。

区域调查评估报告经专家评审通过后，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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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0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政府网站、区政务服务大厅、办公场所或

现场公告栏等平台，将区域调查评估成果向社会公开，同时将其

上传至珠海市“多规合一”平台。

第七条 经相关部门核实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地块，需单独

进行建设用地调查评估：

1.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中被列为优先管控

名录的建设用地地块；

2.区域调查评估中以及现有资料表明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

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建设用地地块；

3.区域调查评估完成后，相关普查、详查和监测、现场检查

或接到信访举报，有证据表明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；

4.区域调查评估完成后，拟用途变更或拟收回、转让土地使

用权，新增依法应当开展调查评估的建设用地地块；

5.其他规定或相关部门认为需要单独开展调查评估的建设

用地地块。

第八条 完成区域调查评估的区域，对符合成果适用条件的

建设用地地块，可直接采用区域调查评估成果，无需再单独进行

建设用地调查评估。

第九条 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结合各区实际情况，选择辖区内

的一个特定区域作为区域调查评估工作试点，自本实施细则实施

之日起 1个月内制定区域调查评估试点工作推进计划（包括实施

主体、评估范围、时间安排、资金来源和推进措施等），并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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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和市自然资源局，5 个月内完成试点区域调查评估

工作。
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在完成区域调查评估试点工作后，及时

总结经验，逐步向其他特定区域延伸。

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市生态环境局和

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
